吉林省“强种贷”业务实施方案
（征求意见稿）

为进一步发挥财政支农资金杠杆作用，提升政策性农业融资担保服务能力，支持龙头种业和信誉种业及其产业链上下游经营主体获得银行信贷融资，加快新品种选育推广应用，推进品种更新换代，培育壮大现代种业，更好服务乡村振兴战略，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升级“强种贷”产品
支持吉林省农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省农担公司）与支农贷款利率优惠力度大、审贷效率高的银行（以下简称合作银行）开展合作，对全省从事种业生产、经营的适度规模经营主体提供政策性融资担保服务，省级财政建立风险补偿金，引导撬动合作银行放大种业贷款规模，助力我省种业高质量发展。
（一）担保对象。从事种子研发、生产及经营的自然人或法人主体，经营需持有县级以上农作物生产经营许可证或在当地农业农村局备案。
（二）贷款用途。贷款用于满足主体在种子繁育、加工、检验检测、仓储、销售、基地建设、原材料购置等生产经营资金需求。
（三）担保额度。单户担保金额10万元—1000万元（均含本数），其中担保额度大于300万元的项目，应具备省级及以上农业农村部门核发的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
（四）担保期限。单笔贷款期限原则上不得超过36个月，可根据实际情况申请分期放款或分期还款等多种方式。
[bookmark: _GoBack]（五）担保费率。单户担保金额10万元—300万元的，执行不高于0.7%的担保费率；单户担保金额300万元—1000万元（含）的执行1%的担保费率。
（六）贴息补贴。对按时足额偿还借款本息的主体，按照财政贴息政策给予主体不低于1%贴息支持。其中，借款金额大于300万元的主体，贴息资金由省农业农村厅专项资金支付，贴息标准为不高于贷款利率的40%，总额不超过300万元，同一项目在贴息年度不得同时享受其他政策性贷款贴息支持。
二、设立风险补偿金
按照“政府引导、市场运作、风险共担”的原则，从2026年开始，由省财政厅单独出资设立“强种贷”风险补偿金。
（一）资金规模。年度资金规模保持在2000万元。
（二）补偿机制。对政策发布以来符合“强种贷”要求的贷款发生逾期后，省农担公司会同合作银行积极开展风险化解，在省农担公司与合作银行确定的宽限期内仍无法化解的，由省农担公司代偿后及时向法院提起贷款担保合同追偿权诉讼，并申请风险补偿金对省农担公司予以补偿，经省农业农村厅审核后向省农担公司发出支付（扣划）补偿金指令，补偿比例不得超过不良贷款本金的30%。对省农担公司通过追偿、转让等方式收回的资金，在扣除相关诉讼等费用后，按30%比例返还“强种贷”风险补偿金账户。
（三）负面清单。对于下列情形，风险补偿金不予补偿：贷款授信审查时，根据人民银行征信记录，企业或其法定代表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有未偿还逾期贷款（风险化解项目除外）；贷款逾期后，未按规定及时进行化解，未向法院提起贷款合同纠纷诉讼；同一笔贷款不得同时享受省市县两项及以上风险补偿支持政策；其他未按“强种贷”相关要求发放的贷款等。
申请企业因下列情形不得享受“强种贷”贴息政策：1.贷款用途不符合规定的；2.借款主体及法定代表人被列为失信联合惩戒对象的；3.恶意骗取贷款和贴息资金的；4.被注销、吊销、撤销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的；5.其他不适宜贴息的情形。
（四）熔断机制。对于年度风险补偿额超过2000万元部分的不良贷款，由省农担公司自行承担，省财政不予风险补偿（年度风险补偿额=年度不良贷款本金×30%）。
（五）日常管理。省农担公司受托对“强种贷”风险补偿金实行专户管理、专账核算，专户产生利息计入年度风险补偿金规模；省农担公司设立风险补偿工作台账，如实记录并定期核对风险补偿金拨付、追偿进展、追偿资金清算返还等事项。省农担公司每年向省农业农村厅、省财政厅报告风险补偿金年度运行情况。
（六）绩效管理。省农业农村厅会同省财政厅对“强种贷”风险补偿金进行年度考核和绩效管理，重点考核贷款投放规模、风险补偿金放大倍数、支持种业适度规模经营主体数量、融资成本、审贷效率、不良贷款率、履约情况等；定期或不定期对风险补偿资金的拨付、使用和管理情况进行核查，确保资金安全。
（七）执行期限。“强种贷”风险补偿政策执行期限暂定5年，政策执行结束后根据效果评估情况确定是否继续执行。
3、 职责分工
省农业农村厅、省财政厅和省农担公司要按照各自的职责和业务分工，加强对“强种贷”及风险补偿金的管理。
（一）省农业农村厅职责。负责将贷款金额300万元（不含）—1000（含）万元的主体所需贴息和风险补偿资金纳入年度预算；审核省农担公司提出的“强种贷”风险补偿，提出审核和风险补偿建议；牵头组织对“强种贷”资金使用管理情况进行绩效评价和效果评估等。
（二）省财政厅职责。筹措安排“强种贷”风险补偿金和贴息资金；对省农业农村厅风险补偿建议进行合规性审核；配合做好“强种贷”风险补偿金使用管理情况的绩效评价和效果评估等。
（三）省农担公司职责。设立风险补偿金和贴息专户，承担资金日常管理及拨付职责；对提供给省农业农村厅风险补偿和贴息的材料真实性、准确性负责。根据省农业农村厅和省财政厅批复支付（扣划）风险补偿金；加强担前担后管理，积极对不良贷款本金进行风险化解、追偿，尽量降低风险补偿损失；建立风险补偿金台账，及时向省农业农村厅、省财政厅提交补偿金年度运行和财务情况。
四、加强管理
（一）抓好贯彻落实。实行“强种贷”风险保障机制后，省农担公司应进一步加大种业贷款担保力度，实现“应担尽担”。
（二）抓好后续管理。加强担后跟踪管理，对贷款对象生产经营出现重大问题、财务状况恶化以及自身重病、伤残等可能影响正常还款的情况，应加强跟踪管理，做好预判，采取有针对性地措施加以解决，尽量减少履约风险。

